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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總統與總理在憲法上的權力，以及行政權內部互動

關係，析論左右共治不同內涵。經由新興民主國家的案例檢視，

本文企圖論證，論者所主張在府會不一致下「應」出現的「左右

共治」運作類型，除了不是半總統制的「宿命」，亦因總統或總

理「讓出」及「爭奪」行政權所存在的種種變數，使得這一類型

的運作內涵變得更複雜難測。因此，在應然面與實然面之間，左

右共治各種類型將有被指陳之必要，而透過不同的左右共治類

型，半總統制研究將能經由行政權內部互動，更有效地解釋行政

與立法關係穩定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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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按杜瓦傑（Maurice Duverger）的定義，半總統制憲法特徵之一

是：「除總統外，尚有必須獲得國會信任始能在位，並與其相對的

內閣總理與內閣，他們掌有行政權」（he has opposite him, however,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s who possesses executive and 

governmental powers and can stay in office if parliament does not 

show its opposition to them）（Duverger, 1980: 166）；亦即，由規

範面來看，半總統制憲法的行政權歸屬於總理，且總理向國會負責；

也就是，內閣制加上「總統經由民選」此要素，便與半總統制的原

始定義若合符節（林繼文，2000：136）。  

依據這樣的界定，半總統制的「應然面」便在於落實內閣制運

作方式，無論是在府、會「分立」或「合一」的情況下，總理均需

向國會負責。 1 論者經常認為，總統與總理不同政黨所形成的「左

右共治」（cohabitation） 2 乃半總統制在府會分立下之「宿命」，

即為顯例（徐正戎，2000：8-12）。不過，從杜瓦傑以降，半總統

制的「制度結構與實際運作落差問題」（Duverger, 1980: 177），卻

始終是研究者間的論爭焦點，總統權力、憲法規範內涵、傳統與現

實政治條件、議會多數的組成、總統與多數議會的關係、憲政慣例

                                                        
1. 本文在此所指的應然面，乃是根據 Duverger 對半總統制的定義：「行政權歸總理」，也

就是半總統制憲法這項「規範面」，過去由於廣被認為在府會不合一下，應回到、且符合

這項規範面的運作方式，也就是「換軌」為內閣制，才能造成半總統制的穩定，故將「規

範面」與「應然面」並稱。不過，本文後續的討論將針對這樣的論述進行修正，也就是配

合後續半總統制研究者的立場以及各國運作實際，補充半總統制應然與實然之面貌。 

2. 本文將 cohabitation 翻譯為「左右共治」，除了是比照國內大多數學者所採的翻譯方式外，

也基於本文從法國左派與右派政黨共治的憲政經驗出發，期望呈現此向來被視為「典範」

國家的運作類型，經由其他半總統制國家的運作經驗已產生了不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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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均影響著實際憲政運作，致使半總統制往往產生複雜的運

作樣態（Elgie, 1999: 20）。對於當前六十餘個半總統制國家， 3 其

運作方式已很難單純透過制度面來理解或檢驗，應然面與實然面間

的顯著差異，導致許多研究者更投入於經驗研究方法，從內閣穩定、

選舉過程或民主表現等面向解釋半總統制穩定與否的現象（Elgie, 

2004: 318），使半總統制在「制度效果」的研究越形豐富，也更細

膩描繪了主要政治行為者間的權力互動關係。  

當然，行為研究有其重要性，「解釋越多」也確實帶來「理解

越多」，然在愈益多元的經驗研究當中，半總統制分析卻可能離制

度本身越來越遠，聚焦於權力研究之結果， 直接影響地便是半總

統制的分類將產生更多可能，甚至使各說各話的現象難以避免（Elgie, 

2008a: 3）。也因此，諸如「左右共治」等運作類型，半總統制的概

念化與類型化已難成為主角，取而代之地是經由行政權內部衝突或

競爭（ intra-executive conflict/competition）而更明確勾勒出左右共

治的明確狀態（Protsyk, 2006: 219-244）。試觀當前文獻，探討行政

權內部互動的文獻多從總統與總理之衝突導出左右共治的不穩定

性，並影響半總統制的評價；更甚者，這樣的論述造成新興民主國

家在進行憲政設計時將半總統制排拒在憲政體制的選擇之外（Elgie, 

2010: 31-32）。  

確實，如論者所指，在府會不一致下出現的左右共治運作類型，

雖然回到了論者所謂的「行政權歸總理」之應然面，但也並非就代

表半總統制能相對穩定；甚至，向為左右共治的典範國家：法國，

在府會不一致情形下，也因為出現大量的「否決行動者」（veto 

players），使得法國的外交政策在左右共治時期常是原地踏步的狀

                                                        
3. 此界定是依據 Robert Elgie 的定義所確認。其認為：「一個國家經由全民普選有固定任期

的總統，同時另存在一個向議會負責的內閣」，可稱為半總統制，見 Elgie (2009: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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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Leuffen, 2009: 1140）。另外，於左右共治之中，若出現一個「支

配性」的總理，以及不甘於虛位的總統，二者在許多領域的事權重

疊性，更是常導致半總統制國家政治動盪之主因。因此，轉而從憲

政運作的實然面檢視或修正憲政體制的制度規範及應然面，看似為

當前半總統制研究的重要方向；不過，當各種更多元的名詞定義、

各種類型又按照憲政實然被提出之時，半總統制在今日究竟是以何

種樣態展現在世人眼前？應如何對憲政實際明確定義，卻隨著更形

複雜的分類相繼產生而缺乏定見。尤甚者，這些分類究竟稱為何？

是次類型（ subtypes）、體制類型（ regime types）或者運作類型

（operational type），往往也是論者間少有界定的部分。就行政權內

部互動來說，關注實然面的研究者大多便聚焦在衝突或競爭為何初始

就發生（Sedelius and Ekman, 2010: 507），也就是將制度創造的模糊

性特徵（ambiguous），視為半總統制往往脫離應然面，進而走上多

樣性運作的原因。在此類論述之中，半總統制廣泛被認為是一種「人

為因素」遠大於制度規範的憲政體制，半總統制的制度規範成為創

造政治行為者相當程度操作空間的基礎（Raadt, 2009: 83-84），總

統對總理的選擇、國會是否願意提出倒閣、總理如何主張自己的行

政主導權等面向，在在成為半總統制穩定與否重要的關鍵。  

如此應然與實然二分的作法，其中 可能引發之問題，便在於

半總統制國家間的比較難以有效被進行；自變項的多元與複雜，更

導致半總統制歸類難有定見。例如，法國的左右共治應被當作半總

統制的典範？或者一種運作案例？其他國家是否具備法國左右共治

的條件？若不具備，是否有其他不同的左右共治型態或者運作類

型？ 4 此些問題之討論，便應是半總統制經由歸類而產生「比較實

                                                        
4. Elgie 在其文章中對於法國的左右共治不應被視為一種典範（archetype）曾有深入討論，

見 Elgie (2009: 248-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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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重要基礎，並成為對後續半總統制運作產生解釋甚至預測能

力的關鍵（張峻豪，2011：108-109）。也因此，本文的出發點便認

為，憲政體制不應是唯一的指導方向，憲政實然也同樣不應成為半

總統制的主要研究焦點，若能同時兼顧應然與實然而重新界定半總

統制運作類型，將之當作檢視或修正應然與實然的中介變項，將可

更擴大半總統制國家間比較的基礎。 5 

源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本文認為，面對當前不同的半總統制

運作類型，無論是廣為被討論的左右共治、少數政府（minority 

government）或者超級總統制的半總統制（highly presidentialized 

semipresidentialism）等等，重點應不在於強化（overstating）其間差

距（Roper, 2002: 255），或者乾脆略過不談；事實上，在眾多截然

對立的運作類型間除了有混合之可能（ Gerring et al., 2009: 

345-346），隨著行為者對半總統制的認知與詮釋，更使單一運作類

型呈現出不同面貌。職是之故，本文將以左右共治為例，作為重新

檢視半總統制運作類型的出發點。另外，本文將之視作研究目標的

原因更在於，左右共治不但廣為論者視為檢驗半總統制實際的應然

面；也經常是半總統制運作當中受到爭議的實然面，故以此作為同

時探究應然與實然的中介變項，將有助於推論左右共治為何出現、

如何出現或者難以出現的重要原因。 後，本文也企圖論證，總統

與總理對左右共治的不同認知與立場，也同樣形塑著此種運作類型

的不同內涵，並影響行政與立法互動的穩定程度。  

                                                        
5. 本文認為，如同 Elgie 後續對半總統制定義的修正，重新界定半總統制為「一個國家經由

全民普選有固定任期的總統，同時另存在一個向議會負責的內閣」便可稱為半總統制，其

目的便是在避開杜瓦傑定義中最被爭論的部分：「總統具有相當顯著的權力」（quite 

considerable power），而簡化半總統制在討論應然與實然可能產生的諸多爭議，有助於後

續研究者更便於歸納或確認半總統制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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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右共治與半總統制的應然及實然 

在半總統制下，由於總統和國會議員皆由人民直選產生，總統

所屬政黨（或聯盟）可能和掌握國會多數席次的政黨不同，故總統

是否會任命代表國會多數意志的人士擔任總理，便成為半總統制重

要的憲政課題（林繼文，2009：6）。若國會由一主要政黨掌握過半

數席次，則總統釋出行政權力予國會多數黨所同意的總理，便形成

左右共治局面。徐正戎（2000: 3）考察左右共治的歷史意涵，曾為

之下了一個定義：「一依其政見由人民直選產生之總統，與一和總

統政治傾向不同之國會多數黨支持的總理和平共處之狀態」， 6 便

是在強調半總統制實際運作中，總統退居二線，成為與議會內閣制

神似的運作情況。  

從這樣的定義看來，左右共治確為半總統制的「課題」之一，

總統的知所節制、讓出實權並且和總理和平共處，導致左右共治其

實是超脫憲法規定而成為另一項規範。在這樣的前提下，總理於此

時權力行使，回歸了憲法給予之行政權，並導致與總統在某些行政

權上的重疊。重疊的行政權如何運作，由於難有制度性機制區別究

竟是總統或總理所為之決策（Stevens, 2003: 94），使得兩人的「和

平共處」往往使左右共治被當成規範性的應然面來實施，並將半總

統制認為乃左右共治的「充分條件」。  

然而，若轉向從權力關係考量，這樣的論述卻可能會遭遇相當

大的挑戰。在憲法沒有明文規範主要政治行為者應如何行動的狀況

                                                        
6. 本文在此所採之定義，乃是轉引徐正戎在其著作中考察法國左右共治的原意，在法國 Le 

Robert 辭典中，由於法國於 1986-1988 年經歷了第一次的左右共治，故在 1987 年收錄該

詞，並正式定義為「在法國第五共和之憲政架構下，一位任期七年之總統，與甫在國會

議員改選中獲勝，但政黨色彩不同之多數黨所支持之政府和平共處之謂。」對此，詳見

徐正戎（20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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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相關機關仍須遵守左右共治的憲政規則，使得「和平共處」必

須體現在總統與總理的「合作」或者「分工」關係之上（張峻豪，

2010：2）。從半總統制主要三角關係：總統、總理與國會的互動來

看，在府會不一致下，若總統享有憲法上任命與免職總理的權力卻

不行使、接受了國會的意願，並和政治反對者共存，也就是等於願

意接受行政權分享或甚至讓出行政權之結果，使得憲政僵局被避免

（Elgie, 2010: 31）；因此，所謂願意接受，尚有操作化的定義待釐

清：首先便是接受的原因為何，是政治文化使然、國會的強迫、還

是總理的對抗？再者，即為接受後的行動為何？是全盤讓出行政主

導權、選擇性釋出，或者甚至透過其他權力的行使而架空總理實權？

此些問題，在各種組合下，造成左右共治尚有更複雜的問題待釐清，

而這些不同組合樣態，便突顯出了若將左右共治當作應然面，即可

能忽略左右共治的成因、維繫，或者左右共治其實根本不是許多國

家半總統制會採行之運作類型的可能。  

此外，由憲政實際來看會更清楚。左右共治在內涵上的多元性

以及形成後的不確定性，導致學者過去便對採行半總統制的新興民

主國家提出警示。例如Linz和Stepan便認為：左右共治在雙元行政權

之下容易型塑憲政僵局，由於政策的衝突與分歧往往造成統治者的

正當性遭受質疑，使得民主更顯脆弱（Linz and Stepan, 1996: 286）；

另一方面，同樣從憲政實際以觀，Elgie（2008b: 49-50）的研究卻得

到相反的結論，其認為：在新興半總統制國家之中，除了左右共治

比少數政府更少在此些國家中出現；越來越多的證據也顯示，左右

共治並不必然會帶給新興民主國家危機，而導致民主崩潰的例子其

實並不如所想的多。 7 在後續文章中，Elgie更以民主選舉之終結檢

                                                        
7. Elgie 直指，左右共治很少發生，它曾發生在德國威瑪共和國，從 1922 年 11 月 21 日到

1923 年 10 月 5 日間，從 1924 年 6 月 3 日到 1925 年 1 月 14 日間，1926 年 1 月 20 日到 5

月 16 日間，以及 1927 年 1 月 29 日到 1928 年 6 月 28 日間。而威瑪共和最後在 193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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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出現過左右共治的國家是否遭遇民主的崩潰，其中僅有尼日共和

國（Niger）一個案例而已：  

表一   左右共治與新興民主國家民主崩潰的相關性  

(1991-2008 的統計) 

國   家  
採半總統制並
進行民主選舉

民主選舉  

被  終  結  
左右共治發生  

保加利亞  1991 — 
1995-1997  
2001-2005 

立陶宛  1991 — 
1996-1998 
2003-2004 

蒙古  1991 — 
1993-1996 
1997-2000 

尼日共和國  1993 1996 1995-1996 

波蘭  1990 — 

1991-1995 
1997-2001 
2007- 

羅馬尼亞  1992 — 2007-2008 

聖多美普林西比  1991 — 
1994-2001 
2004-2005 

斯洛伐克  1999 — 2004-2006 

斯洛維尼亞  1991 — 2004-2006 

資料來源：Elgie (2010: 35)。  

                                                                                                                                
瓦解，也是它實施左右共治最後一段時期的五年後。此外，左右共治亦曾發生在 1995 年

2 月 21 日到 1996 年 1 月 27 日間的尼日共和國；尼日共和國在 1996 年停止民主選舉後，

於 1999 年再行恢復，故對於其是否已然民主崩潰或者轉出半總統制仍難下定見。此外，

Elgie 的研究也可看出，未發生左右共治的國家，如喬治亞（Georgia）於 2008 等、幾內

亞比紹（Guinea-Bissau）於 2003 年、海地（Haiti）於 1991 及 2000 年、中非共和國（Centr. 

Afr. Rep.）於 2001 年及 2008 年等，皆因民主選舉的停止而遭遇了民主的潰敗。對此，可

進一步詳閱 Elgie (2007: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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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由憲政架構或實際來看，左右共治的複雜性乃同時

展現在應然與實然兩個面向。因此要理解此運作類型，更重要的問

題或許就在於是否應將左右共治當成一個單一變項進行理解，其與

半總統制其他類型是否有相互依存之可能？進而造成總統與總理在

「分工」與「合作」外尚有其它互動關係。 8 如先前提及，隨著半

總統制的各種類型被提出，類型與類型間的差異也愈加被凸顯，而

強化組間差異的作法往往造成半總統制被切割為分散的變項；甚

至，單一類型在不同國家展現之內涵也經常被忽略。以 廣為論者

間引用的半總統制類型：「總理—總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 

regime）與「總統—議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y regime）為例，

Matthew Shugart和John Carey認為，基於半總統制當中隨著總統與總

理的權力對比，會產生不同的上下指揮與水平互動關係（hierarchical 

and transactional relationships），並影響與國會之互動，因此兩類型

的區別有其重要性（Shugart and Carey, 1992: 18-27）； 9 不過，這

                                                        
8. 若從憲政理論的角度談，綜合上述，則左右共治同時包含了一、「課題」：左右共治超

脫憲法規定而成為另一項規範；二、「共處」：一依其政見由人民直選產生之總統，與

9. 

有別於杜瓦傑不排除內閣同時對總統與國會負責之可能；因此，

一和總統政治傾向不同之國會多數黨支持的總理和平共處之狀態；以及三、「換軌」：

半總統制實際運作中，總統退居二線，成為與議會內閣制神似的運作情況。也就是說，

憲法規範、憲法運作、憲政精神的意義同時顯現在左右共治之中，而凸顯其兼具「應然」

及「實然」兩個面貌。 

「總理—總統制」的主要特徵，雖被兩人認為是如同杜瓦傑對「半總統制」的界定，但

在內閣的負責對象上，仍

所具備三個基本特徵為：一、總統經由民選產生；二、總統擁有相當權力；三、同時存

在一掌理行政事務的內閣，其（僅）向國會負責。總統可以擁有一些有意義的非立法權

力，如解散與組織內閣的權力等（Shugart and Carey, 1992: 23-24）。「總理—總統制」所

強調者，乃是與「總統制」相較所產生的差異，即「總理—總統制」下的總統不必然具

有立法的影響力，諸如存在於「總統制」中的否決權；至於「總統—議會制」，則是總

統有任免內閣部會首長之絕對優勢，而較「總理—總統制」下的權力大出許多，即使面

對國會與己屬不同政黨的情況，亦可任命自己屬意之人選（陳宏銘，2004：42）；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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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分類卻可能使類型在各國的展現被簡化。舉例言之，Steven 

Roper便曾針對此進行「總理—總統制」國家的比較，其強調，各國

在此類型展現的「差異」才應當是與制度結果相關的重要面向（Roper,

2002: 269），簡化的次類型會使半總統制研究產生不正確的推論，

甚而出現將「總理—總統制」的模式直接視為「法國模式」（French 

model

 

）（Roper, 2002: 254; 268-269）的情形。  

證會換軌為總統制，總理的負責對象仍是國會，或者雙向對國會與

總統負責，這時總理的持續在位與否便不必然是由總統單獨決定的

    

或許是因為爭議逐漸產生，Shugart 在後續著作中也補充了兩種

類型之內涵。其透過「總統—議會制」是由總統單獨決定總理之去

留、「總理—總統」制的總理人選決定權在總統、去職則由國會決

定等觀點，進一步強調在「總理—總統制」的半總統制憲法中，總

理是對議會負責，而「總統—議會制」則是總理雙向負責（Shugart, 

2005: 332-333）。這樣的觀點，可說是突破了兩種類型過於強調制

度規範而忽略制度結果的情形。而半總統制的應然面：「行政權歸

總理」，也被認為必須再補充其意涵。故爾，Shugart 也據此表示，

半總統制並非一種「換軌」體制，也就是國會與總統所屬政黨一致

否，是不是能確定半總統制運作的確實換軌，還需由不同的憲法規

範方式加以確認。憲法上總統與總理權力相異的規範，影響了半總

統制同時展現內閣制與總統制的憲法運作特徵，也就是國會不必然

能決定總理是否繼續在位。此外，從各國半總統制的實際來看，當

總統權力被憲法限縮，或者自我節制時，即便是府會合一，也不保

                                                                                                                            
其特徵為：一、總統經由民選產生；二、總統總統有權任免總理與內閣成員；三、內閣

必須獲得國會信任，即對國會負責；四、總統有解散國會權或立法權，或兼有此兩項權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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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制運作方式；此外，在強權總統的影響下，亦導致了國會的相

對弱勢以及權力分立難以落實，半總統制要能落實換軌更為困難

（Cranenburgh, 2008: 961-962）。基此，由於認為半總統制應被視

為一獨特的憲政體制類型來進行理解，本文同意 Shugart 的觀點，也

就是「混合」各種規範方式及運作才能反應半總統制的面貌。不過，

究竟應如何混合，半總統制的實際面貌在何種前提下會相應出現？

恐怕也非單純從 Shugart 和 Carey 之分類以及憲法規範上總統與總

理的權力落差便可尋得。因此，本文進一步認為，總統與總理在憲

法上的權力對比，應再加上實際運作情形的討論才有分析上之實益。 

基於上述，在行政權歸屬這個面向上，由於總統與總理都有主

張實權之可能，使得行政權歸屬除了歸總理之外，經由實際憲政運

作而有另兩種變體，也就是「歸總統」以及「總統與總理共享」，

並影響了不同運作類型。如同 Elgie（2005: 102-109）所區分：「超

級總統制的半總統制」（highly presidentialized semipresidentialism 

regimes）、「儀式性總統的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 regimes 

with ceremonial president）以及「總統與總理平權的半總統制」

（ semipresidentialism regimes with a balance of presidential and 

prime-ministerial powers），便是在體現總統與總理權限行使的消長

的實際情形。在「超級總統制的半總統制」國家中，將出現具有高

度個人傾向的總統，並會為了某些原因或自己的利益而藐視民主過

程，而一個強權總統及弱勢的總理，將使得半總統制民主相對脆弱，

例如馬達加斯加從 2002 年至 2009 年由 Marc Ravalomanana 擔任總

統及俄羅斯從 1999 年到 2008 年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強勢領

政的情形。相對而言，「儀式性總統的半總統制」國家，其運作類

似內閣制，總統成為憲法權力小的象徵性領導者，其非積極的決策

 



84 東吳政治學報/2011/第二十九卷第四期 

者，真正的權力在總理手上，但在目前的半總統制國家中，只有奧

地利、保加利亞、冰島、愛爾蘭、葡萄牙和斯洛伐克六個國家是實

權總理的情形。另外， 多國家選擇的模式則為給予總統及總理重

要權力的「總統與總理平權的半總統制」，其中一些國家，如保加

利亞、克羅埃西亞、芬蘭、立陶宛和波蘭，總理是 主要決策者，

而總統通常在外交或軍事政策領域有權干預；其他如法國、塞內加

爾、聖多美普林西比等，儘管總理的角色很重要，但總統仍有很大

的政治影響力（Elgie, 2005: 107-108）。  

由上述可知，Elgie 對半總統制運作的界定，雖然相對簡化了目

前愈加複雜的分類方式，不過，三個面向所展現的實然面，也同樣

必須配合憲法規範，才能明確指陳半總統制的型態。例如，「超級

總統」或「儀式性總統」的半總統制皆有可能各自出現在總統憲法

權限不大的國家，或總統權力大的國家。故若要如本文所強調應然

與實然兼具的半總統制研究，以左右共治這個類型為例，便會出現

如下圖的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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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總統  

儀式性總統  

總統與總理  

共享行政權  

運作類型 運作結果  

 

 

 

 

 

 

圖一   左右共治和憲法規範與運作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以上所表示，乃是綜合Shugart和Elgie的觀點；首先，在規範面

的部分，基於Shugart和Carey所提之兩種次類型，半總統制雖是行政

權歸總理，但若搭配憲法上其他規範來看，總統對總理的任命（免）

權是否完整、國會的力量如何等因素，也將直接影響憲法規範之內

涵。基此，雖然半總統制是由內閣制的意涵出發，但如Shugart所補

充，「總統—議會制」所展現的「總理雙向負責」，其實已經凸顯

了行政主導權不一定完全屬於總理，因此上圖便將半總統制的憲法

規範區分為二，顯現總統與總理權力的消長關係，以表示總理單向

對總統或者雙向對國會及總統負責之各種可能情形。 10 其次，在實

                                                        
10. 在規範面的部分作者採用「歸總統」或「歸總理」，乃是為了後續分類上的方便。事實

上，於此若改為「偏向」總統或總理，或者指出偏向的「程度」可能會更詳盡體現半總

統制在規範面之樣態。然而，必須補充說明的是，為求分類方便，並達成「組內差異最

小」、「組間差距最大」的分類方法要求，本文還是採用行政權歸總統或總理的分類方

式，並於第三節綜合多位學者之界定，盡可能尋找可確定歸於總統或總理的半總統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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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運作結果上，按照Elgie之界定，也因為存在三種主要結果，使得

左右共治分別具備三種型態。按此區分，行政權歸總統的便同時有

超級總統、儀式性總統以及總統與總理平權三種類型，行政權歸總

理的左右共治亦然。 11 故爾，若透過上圖進行理解，則左右共治至

少可分為六種類型，而據此指陳當今曾出現過左右共治的國家，或

者不同時期所出現的左右共治，應能更正確描述其內涵。不過，除

了解釋左右共治的實際以外，本文更關注之焦點在於解釋各種類型

的變項為何？也就是上述所產生的不同組合，是基於哪些原因產

生。這些解釋變項的出現，也將有助於後續檢視各國憲政實際之時，

能更適切地歸類不同的左右共治型態，進而產生比較的基礎。  

三、左右共治的解釋變項 

事實上，要衡量一國民主表現，將完整的行政權討論納入、同

時注意總統與總理兩職，其原因除了在於能夠更全面性理解半總統

制的本質（Cheibub and Chernykh, 2009: 227），更重要地便是透過

行政權歸屬的緣起與變體之探討，將能有助於理解行政權與立法權

                                                                                                                                
家憲法。基於篇幅，行政權如何界定其偏向的程度，並非本文能處理，或必須處理的問

題，將留待後續個案研究或比較時再繼續深入討論。 

11. 經由此節的討論，本文進一步認為，要理解左右共治的內涵，則半總統制在規範面（應

然面）以及實然面（運作面）的特徵，有進一步修正之必要。雖然按照 Duverger 的定義，

一部符合半總統的憲法，便是在規範面呈現「行政權歸總理」，並且，這個規範面形成

了過去許多討論將「左右共治」視為在府會不合一時「必須」產生的運作方式，也就是

將「行政權歸總理」這個規範面，視為半總統制運作的「應然面」。但本文認為，此種

論述不但將窄化半總統制的內涵，也過於簡化應然與實然的關係，而與半總統制國家所

呈現的運作面貌不符。因此，本節對於應然與實然的重新理解，在於將左右共治視為「中

介變項」，才能釐清規範與運作的真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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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關係。因此，不同的左右共治類型究竟如何產生，成為必須

先處理的議題。  

根據前節所述，行政權內部互動並非僅透過總統與總理的分

工、合作，亦即「和平共處」之狀態，便可理解左右共治。因為這

種狀態僅能解釋單一面向，而不能混合各種運作類型，也就是從「行

政權歸總統」的規範面出發，形成左右共治，體現「超級總統」的

運作結果；或者由「行政權歸總理」的規範面出發，出現左右共治，

僅體現「儀式性總統」的運作結果（見圖一），而忽略了另兩種類

型之可能。不過，我們也可以這麼推論，此單一面向代表的即為應

然面與實然面之間的配合，且有賴於總統與總理對左右共治如何運

作皆有共同的認知，也才能產生相應之結果。由憲政理論言，憲法

與憲法運作的配合即為「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之落實，

也就是避免憲政僵局，產生較佳的憲政環境。這樣的論述經常是憲

政學者檢驗一國憲法是否「穩定」的基礎，故相對而言，若憲政運

作與憲法規範脫勾，則憲政問題便極可能接踵而至。基此論述，當

上述單一面向之外的其他類型產生時，我們也可以從憲政主義的觀

點推論半總統制發生了「不穩定」的情形，也就是總統與總理的一

方不願意按照憲法規定的方式行事，亦即和另一方沒有相同的權力

行使認知，並向另一方「奪權」。當然，這個不穩定乃是指行政權

內部的互動而言，若兼及行政與立法權互動的面向，則又是另一不

同之結果。因此，除了分工與合作之外，總統與總理的互動便如

Protsyk 的分析，行政權內部的「競爭」與「衝突」，或許才是半總

統制的實際樣態。其也進一步認為，行政權的內在衝突，是由總統

與受國會支持的總理間的激烈對抗所型塑；其次，當總統與總理形

成一個和立法機關對立之結盟，團結的行政權便會轉而和國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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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衝突（Protsyk, 2006: 222）。循此，總統與總理未能和平共處，

在於兩人之間對於左右共治的目標有不一致的想法，亦即經由此產

生應然與實然之落差。  

因此，綜合上述，本文認為，總統與總理的分工、合作、衝突、

競爭四項互動關係，乃是總統與總理對左右共治運作的「目標」相

同或相異所致。稱為目標，即是二者對於行政權如何歸屬有相同的

行動意向。 12 也就是，在行政權歸屬於何的憲法規定之下，兩者若

都有這樣的行動意向，便共同促進了半總統制在應然與實然面的配

合，形成單一的運作結果；反過來說，若兩者間的行動認意向不一，

則會出現另兩種類型之運作結果。以行政權歸總統的憲法規範為

例，若總統與總理對此目標不一致，此情形首先是總統主張行政主

導權，而總理欲爭奪主導地位，便會形成儀式性總統或總統與總理

共享行政權的左右共治類型，其特徵在於：總統權力較大，而總理

卻可能隨著政治環境的轉變，例如總統的聲望下降，總理的地位足

與總統相抗衡，出現左右共治的情形，形成雙向負責，或者，透過

更多的力量，如國會的牽制、軍方勢力等，使總統成為儀式性總統。

當然，兩方在奪權的過程中， 重要的基礎仍與憲法賦予之權力或

憲法未規範而能運作之權力有關，故若將憲法所塑造總統與總理的

                                                        
12. 於此，必須說明，關於「總統與總理之目標」這個面向，本文的界定乃是著重於兩者的

行為面向，也就是觀察其「行為」和「制度」所賦予之手段的關係。然由於觀察各國總

統與總理行為之「意向」不易，如後續的應用分析中乃是以行為之結果為基礎。另外，

必須再行補充的是，作者的目的不是在描述此四項互動模式將如何透過行為者的互動加

以呈現，而是藉此展現分析左右共治的解釋變項，以及透過這四種關係將如何呈現總統

總理之間的高、中、低、或無衝突的情形，以成為後續比較 Shugart 和 Carey、Siaroff、

Elgie、Sedelius 和 Ekman 等學者對行政權內部互動不同看法的基礎。必須強調，這四種

關係在本文中僅是作者為了操作化之便所界定，有待後續的論文再加以完成更細膩的行

為面向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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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權主導性視為兩人在左右共治運作類型下的「手段」，則手段

與目標之間的組合關係可進一步表示如下：  

表二   行政權內部互動與左右共治類型  

        目標

手段  

相似  
（分工或合作）  

相異  
（競爭或衝突）  

行政權歸總統  
超級總統制的左

右共治  

儀式性總統的左右共治  

總統與總理共享行政權的

左右共治  

行政權歸總理  
儀式性總統的左

右共治  

超級總統制的左右共治  

總統與總理共享行政權的

左右共治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上表各種類型與圖一之差別在於顯示出，當總統與總理間出現

「競爭」或「衝突」的互動關係時，表二右行所列之運作類型即是

所謂「不穩定」的行政權互動關係，且這種不穩定展現在兩者對行

政權主導性有著方向上差異。根據先前推論，不穩定的行政權內部

互動關係也將導致行政與立法間的相互和緩，然而，這樣的論述結

合半總統制國家的檢驗是否確為如此？或者，是否可經此產生預測

半總統制能夠穩定運作，尚有賴案例的檢驗始能有結論。於下，本

文便針對表二右行共四種左右共治類型進行新興民主國家案例的初

步檢驗，並輔以傳統的半總統制國家與台灣的經驗，描繪更多元的

行政、立法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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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左右共治類型重新檢驗半總統制的穩定 

在操作上，本文進一步認為，應然面與實然面的落差，顯示在

總理向總統的奪權程度以及總統向總理奪權的程度，進而建構了不

同的左右共治類型。例如，若行政權歸總統的規範方式無法落實，

便顯示出總理完全掌握行政權的「儀式性總統的左右共治」、或者

「總統與總理分享行政權的左右共治」。而總理或總統的奪權到何

種程度，乃是較難透過量化而加以確認，因此，後續在案例檢驗上，

本文首先將另根據 Alan Siaroff 對總統權力的統計，確認上述半總統

制國家的制度規範在總統與總理權力的對比上為何。Siaroff 以總統

權力為主軸，列出九項指標：總統是否直選、總統選舉及其政黨是

否贏得國會選舉、總統是否可任命重要的行政官員、總統是否可擔

任內閣會議的主席、總統可否透過否決權影響立法機關、總統是否

有緊急命令權、總統是否有實質的外交權、總統能否解散國會等，

從「是、否」符合這些指標的方式（每項得 0 或 1 分， 高加總得

分為 9 分），界定不同的半總統制樣態（Siaroff, 2003: 296-303），

由此，便可推論究竟行政主導權歸於總統或總理。另外，在運作結

果部分，總統與總理的奪權乃是 直接展現在總統與總理對行政權

之掌控，進而導致不同政黨的總理是否繼續在位，以展現內閣的穩

定度高低，故本文參考 Sedelius 和 Ekman 在 2010 年進行後共產半

總統制國家行政權內部互動之研究成果，其廣泛收集各國資料之

後，認為可標示這些國家行政權內部的衝突樣態強度，並認為和內

閣更替的頻率有顯著相關。此與本文認為不應將左右共治視為單一

面向進行理解的觀點相同，也就是會隨著總統與總理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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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左右共治的內涵，而不應僅由應然面認為內閣的更換帶來半總

統制穩定與否之結論。  

Sedelius 和 Ekman 在此和 Protsyk 所採的觀點一致，都是以閣揆

替換頻率為衝突強度的展現結果而非主要原因；不過，其間仍有強

度區分的不同。Protsyk 認為，在特定政策與總理任命當中總統與總

理沒有對抗性，則屬於「低度」衝突；但兩者若堅持行政主導權或

引發政策主張上的對峙，則是行政權內部互動的「高度」衝突，衝

突的高度或低度直接展現在總理的被替換（Protsyk, 2006: 226）。

另一方面，Sedelius 和 Ekman 則加入了「中度」衝突的量度，其二

人認為，在未有衝突的情況下為「低度」、偶有明確的、可被觀察

的衝突為「中度」，經常性、劇烈的衝突則為「高度」（Sedelius and 

Ekman, 2010: 514）。其主要觀察指標在於：行政權歸總統之規範下，

行政權內部的衝突關係展現在於總統單方面免職總理，或者使總理

屈從於這樣的制度威脅之下；而當行政權歸總理，行政權內部的衝

突則決定在總統訴諸民意或利用其消極的影響力批評政府造成對總

理的不信任（Sedelius and Ekman, 2010: 507）。以下，將 Siaroff 的

指標以及 Sedelius 和 Ekman 所調查之行政權內部衝突的強度為基

礎，重新表示新興民主國家的左右共治型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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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新興民主國家左右共治下的權力關係  

國   家  

次類型  

（Shugart 和
Carey）  

總  統  在
行政權的
主  導  性
（Siaroff）

左右共治
發生  

（Elgie）

行政權內部  

衝突的程度  

（Sedelius 和
Ekman）  

保加利亞  總理—總統制  3 

1995-1997 

2001-2005

2009- 

高  

低  

-- 

立陶宛  總理—總統制  4 
1996-1998

2003-2004

低  

中-高  

蒙古  總理—總統制  4 
1993-1996

1997-2000

低  

低  

尼日共和國  總理—總統制  6 1995-1996 高* 

波蘭  總理—總統制  3 

1991-1995

1997-2001

2007- 

高-低  

低-高  

-- 

羅馬尼亞  總理—總統制  5 2007-2008 中  

聖多美普林西比 總統—議會制  8 
1994-2001

2004-2005

低* 

低* 

斯洛伐克  總理—總統制  2 2004-2006 低  

斯洛維尼亞  總理—總統制  1 2004-2006 低* 

資料來源：參考 Elgie (2008a: 27-28), Sedelius and Ekman (2010: 

528-529)，以及作者更新整理。  

註：蒙古、尼日共和國、聖多美普林西比、斯洛維尼亞等四國的行政權

內部互動，是作者另行參閱其餘文獻的界定，並參考 Sedelius 和

Ekman 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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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本文認為左右共治會出現不同運作結果，也就是隨著行政

權內部的爭奪主導權強度而顯示差異，所以可以進一步推論，若行

政權歸總統，則行政權內部衝突的「低度」性形成了「超級總統制

的左右共治」，「中度」則是「總統與總理共享行政權的左右共治」，

「高度」便展現在「儀式性總統的左右共治」。另外，在行政權歸

總理之下，行政權內部衝突的「低度」性形成了「儀式性總統的左

右共治」，「中度」則是「總統與總理共享行政權的左右共治」，

「高度」便展現在「超級總統制的左右共治」。 13 配合前述的四種

互動關係，則總統與總理的分工與合作，便更具體展現在Sedelius

和Ekmann所界定的「低度」衝突關係，而競爭或衝突則在本文後續

的分析中，便轉化為「中度」與「高度」的衝突關係，以更具體呈

現之。  

配合表一所列的國家，則以上建立的分析架構已顯現出不同的

左右共治類型，若按照Siaroff的界定，0-9 分的量表或許很難從中確

認行政權究竟歸屬總統或總理，但若取較偏向兩端的國家，則應能

產生說服力；另外，在衝突是否產生的考量下，也選擇衝突度高、

中的國家，以檢驗不穩定的行政權內部互動是否帶來行政與立法的

相對和緩。因此，本文於下便透過表一選擇四個顯著案例：行政權

歸總統、衝突高度：尼日共和國、中度：羅馬尼亞， 14 以及行政權

                                                        
13. 本文衝突程度的界定部分，乃是按照奪權的強度為基礎，將「中度」衝突視為「總統與

總理共享行政權的左右共治」乃是凸顯與「儀式性總統的左右共治」、「超級總統的左

右共治」的差別，而「共享行政權」當中的共享程度大小並不在本文討論範圍內。 

14. 在表三當中，Sedelius 和 Ekman 二人將羅馬尼亞該段時期的左右共治時期界定為高度衝

突。但由於選樣的時間是 2004 年至 2008 年，在起初總理主導多數聯盟到 2007 年多數聯

盟瓦解的不同程度，應可再將之區分。按照石鵬翔（2010）的研究，2004 年至 2007 年以

及 2007 年之後的狀況可描述為從總統與總理之間的直接衝突延伸至總統與國會、總理與

國會之間的衝突。故本文針對後段時期修改為中度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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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總理、衝突高度：保加利亞、衝突中度：波蘭，並輔以德國威瑪、

葡萄牙、台灣、法國第五共和等案例之對照，展現不同的左右共治

類型及其走向。 15 

(一) 行政權歸總統 

1、儀式性總統的左右共治  

本文首先選擇尼日共和國的例子，也就是 Elgie 研究認為新興民

主國家當中發生左右共治卻唯一導致民主崩潰的案例。尼日共和國

在 1995 至 1996 年步入左右共治，當時的總統 Mahamane Ousmane

是於 1993 年 3 月，在該國首次民主總統選舉中被選出。按照憲法規

定，總統為國家元首，亦是 高行政首長，總理由總統提名任命，

與總統共享部份行政權，故可認定為「行政權歸總統」的半總統制

國家（中華民國外交部，2011）。不過，到了 1995 年 1 月議會選舉

以後，總統所屬的「民主與社會大會黨」和議會支持的總理 Hama 

Amadou 發生爭執，導致政府無法有效運作。全國獨立復興民主聯盟

的 Ibrahim Baré Maïnassara 於 1996 年 1 月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總

統，解散議會並繼任總統（維基百科，2011），結束了為期一年的

左右共治。在這段過程中，由於和總統對立的反對勢力經選舉而重

新在國會形成多數，並表達反對總統，使得總統和總理間的關係經

常陷入僵局，甚至造成政務幾乎停擺，軍隊也插手制度的破壞，進

                                                        
15. 除了台灣的案例之外，本文希望可進一步透過老牌半總統制國家的左右共治型態指陳半

總統制走向，其原因除了在比較左右共治的經驗外，更基於老牌半總統制國家豐富的左

右共治內涵，足以成為解釋左右共治成因、走向的基礎。然必須強調，本文在新興民主

國家左右共治類型的界定上，由於是按照相關文獻檢閱以及特定時期的觀察而較為精

確，另四個案例對照的重點在於凸顯左右共治的趨勢與經驗，故在德國威瑪、葡萄牙、

台灣、法國第五共和的案例回顧上，將不強調解釋其左右共治的細節，特此先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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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宣布戒嚴法以及中止憲法，架空總統的角色成為儀式性，引發嚴

重的內政衝突（Elgie, 2007: 68-69）。  

此外，除了尼日共和國外，德國威瑪共和時期也曾出現儀式性

總統的左右共治類型。德國威瑪憲法在規範上是很典型的總統與總

理平權的例子（Tsai, 2008: 76-80），但由於總統可以任命內閣人事、

可解散議會，並主動提起公民投票，甚至根據聯邦部長的建議任命

與解散聯邦大法官，使得行政權較偏向由總統主導。然另一方面，

威瑪憲法也賦予議會高度權力，總理為了行使選民對其職權的委

任，必需要得到國會的信任，如果國會透過表決很明確地做出決議

對總理或部長已經不信任，其任何一者就必須要辭職；另外，國會

亦有彈劾和廢除總統所通過法令之權力，例如 1932 年總統頒布緊急

法令，在高達 66 項之中，國會 後也只通過了 5 件的法律條文。基

此，總統與國會的衝突不斷，並使總統利用解散國會權成為防衛方

式，而總理在此種制度設計下造成了對總統與國會的二重依賴（沈

有忠，2009：116-117），使得當府會不一致，便有衝突情形發生，

若憲法賦予總統在人事任命上的權力是絕對自主的，則總統具有較

大的優勢；反之，若總理具有閣員任命與法案副署權，則總理成為

足以抗衡總統的角色（沈有忠，2006：194-195）。威瑪共和成立後

從 1920 至 1930 間的憲政運作便屬此類：總統與總理在分屬不同政

黨，國會又缺乏穩定的多數，造成總統、總理競逐主導權力的結果

形成儀式性總統的左右共治類型，並彰顯出總理奪權程度高的現

象。觀察威瑪共和總共 14 年的時間，其中除了 1918 到 1920 的三任

政府外，1920 年至 1933 年間沒有一個政府的總統、總理屬同一政

黨（沈有忠，2004：118）。  

在這兩個國家的案例中，總理都是依賴國會支持以及憲法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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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國會足以對抗總統之權力使行政權內部互動的「高度」衝突發生，

進而導致「儀式性總統的左右共治」類型。然而，此種高度衝突並

非如 Protsyk 所言，將造成行政與立法間的關係相對和緩，若國會與

總理未能成為穩定的關鍵力量；總統會全力抗拒立法機關的對抗、

總理對國會與總統的二重依賴現象，將使行政權內部互動的不穩定

性導致半總統制運作的不穩定性。威瑪走上「總統內閣」，而尼日

步入民主的崩潰。  

2、總統與總理共享行政權的左右共治  

羅馬尼亞雖被 Shugart 歸納為「總理—總統制」的國家，其 1992

年制訂的新憲法也基於削弱總統權力而規定總統主要負責國防、外

交之權，並且免職總理及閣員須得到國會同意；然另一方面，由於

憲法又給予總統有參加內閣會議的權力、可任命重要行政官員、透

過否決權影響立法機關，甚至被論者認為可「選擇性參與」政府

（Tănăsescu, 2008: 93），故其總統在行政權的主導性經由 Siaroff

的判定（5 分）乃是大於總理，因此，以總理掌握行政權難體現羅

馬尼亞的半總統制規範面，所以本文將之放在行政權歸總統的規範

進行討論。  

羅馬尼亞於 2007 年發生的左右共治來自執政多數聯盟內之衝

突。參、眾議院於 2004 年改選後，由於沒有任一政黨過半，屬民主

黨之總統Traian Băsescu為了取得多數支持，提名了國家自由黨的

Călin Popescu-Tăriceanu為總理，並與包含社會民主黨、羅馬尼亞人

民黨（後改為保守黨）在內五個政黨共組聯合內閣。在此段執政期

間，執政聯盟在加入歐盟的改革議題上多有歧見，除了總理經常表

示拒絕總統的改革方案外（Gallagher and Andrievici, 2008: 154），

於 2006 年 12 月，保守黨更因不滿政府為了加入歐盟所提出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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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而集體退出內閣，使得執政的多數基礎被動搖。總理Tăriceanu

在 2007 年 3 月組成新的聯合政府，雖然新聯合政府的成員：國家自

由黨和匈牙利裔羅馬尼亞民主聯盟在議會中僅有百分之二十的席

次，然新的聯合政府依靠社會民主黨、聖羅馬尼亞黨與保守黨在立

法議案上的支持，使得直至 2008 年國會改選前，形成總統與受到國

會聯盟支持的總理對立的左右共治局面。於此期間， 顯著的衝突

首先是總理在 4 月宣布解除總統所屬之民主黨閣員的職務，而國會

更在 19 天之後通過對總統提出彈劾案，導致總統被停職，由Nicolae 

Văcăroiu暫代總統職務。不過，總統雖在起初表態若國會通過彈劾

案便於「五分鐘後下台」，但後續除了拖延辭職，並於 5 月時將彈

劾案訴諸公民投票，而由於公民投票否決了對總統的彈劾，Traian 

Băsescu亦隨即復職， 16 並更加深了總統與國會所支持的總理的衝

突。基此，民主黨在 6 月也提出倒閣案，但未得到國會 大黨：社

會民主黨的支持，並使部分國家自由黨的成員轉而加入民主黨，另

組成民主自由黨。 17 

雖然觀察的時間較短，但羅馬尼亞此段歷程應足以顯現總統與

總理在目標不一致下產生衝突之情形。總統無法免職總理，國會也

無法掌握完整使總統去職的權力，造成總統與總理皆透過國會當中

所屬政黨而分庭抗禮的現象。此種「總統與總理共享行政權的左右

共治」類型在行政權偏向由總統主導的規範面下展現之「中度」衝

突模式，也同樣彰顯了行政與立法間的不穩定關係。羅馬尼亞在這

段左右共治其間隨著總統與總理的奪權而造成多數聯盟之不穩定，

                                                        
16. 根據羅馬尼亞憲法，總統停職期間，將就彈劾總統議案舉行全民公決，該議案需獲半數

以上民眾支持方可生效。如果總統在停職期間辭職，政府將在 3 個月內組織提前選舉事

宜，並選出新總統。故總統事實上面對的是兩種選擇。 

17. 對此段歷程，可進一步參閱石鵬翔（2010: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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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能導致總統與國會更嚴重的對立關係。  

對此，台灣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短暫形成的左右共治局面其實

也可用以說明這種類型。 18 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總統甫執政之時，選

擇任命國民黨籍的唐飛為任內首位行政院院長，並稱為「全民政

府」，廣被認為是不願全然向國會屈服的權宜之計。在總統顯然具

備完整的任、免閣揆權力以及被動解散國會之前提下，憲法規範所

賦予總統的行政主導權相當明顯；也因此，這段時期的左右共治便

是在總統強力主導，迫使閣揆必須在大多行政事務的執行上同時對

總統與國會負責。唐飛雖是以個人名義組閣，但仍面對國會中國民

黨居於多數的情勢，導致與陳水扁目標不一致的情況。故爾，在僅

歷時 137 天之後，「全民政府」便因總統與行政院院長間的「核四

爭議」而結束。在重大政策的爭議上，總統與總理共享行政權的左

右共治也同樣延伸至總統與國會的衝突，其後陳水扁任命張俊雄，

正式開展我國憲政史上的少數政府，並造成朝野之間的嚴重對立，

張俊雄被立法院列為「不受歡迎人物」，為我國憲政發展首例，可

                                                        
18. 按照本文的界定，左右共治是總統政黨與屬國會多數黨的總理共處之狀態。Elgie 在最近

的著作中進一步區分了「左右共治」與「分立的行政權」（divided executive）之不同（Elgie, 

2011: 56-57）。後者所指，在於總理不屬總統政黨，也不屬國會的多數黨；而台灣 2000

年的陳唐體制在其界定中便被歸於「分立的行政權」類型（Elgie, 2011: 59）。不過，本

文仍納入台灣的案例，主要原因除了在於觀察當時立法院中民進黨籍眾多委員感慨「並

無身為執政黨之感覺」，甚至「背棄」政府所提之法案，如法定工時案，而可瞭解唐飛

的組閣卻非完全地受到國會中少數黨：民進黨的支持外；若以當時立法院中多數黨：國

民黨對政府施政多所箝制，甚或以立法權力量主導國家決策，可謂與左右共治中「總理

之施政目標在實踐國會多數黨之政見，而非總統之政見」的狀態接近（徐正戎，2000: 2-3）。

因此，本文認為，當時的政府體制雖符合 Elgie 所稱「分立的行政權」類型，依然含有左

右共治之內涵；這也凸顯了國內學界對此時期類型或稱「少數政府」或稱「左右共治」

或稱「形似左右共治」等，而未有定見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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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是更體現此類型造成半總統制不穩定的情形。 19 

(二) 行政權歸總理 

1、超級總統制的左右共治  

在行政權歸總理的憲法規範上，保加利亞於 1995 年至 1997 年

發生的左右共治，顯現出總統奪權的「超級總統制的左右共治」類

型。按照 1991 年 7 月制訂的新憲法規定，雖然總統為對外代表國家

的虛位元首，政府權力在國會多數黨組成的內閣之中，總統也沒有

任命總理之權，然而，由於總統為人民直選，故保加利亞應被歸類

半總統制國家。 20 Zhelyu Mitev Zhelev於 1992 年成為保加利亞脫離

共黨統治後首位民選總統，其領導的「民主力量聯盟」（SDS）亦

在 1991 年至 1994 年為國會多數。總統Zhelev上任後與首任總理

Ljuben Berov的緊密連結，被認為是共同領導一沒有明顯黨性的政府

（Schleiter and Morgan-Jones, 2009: 666），其後，繼承共產黨路線

的「保加利亞社會黨」（BSP）於 1994 年的國民議會選舉中，贏得

240 席中的 125 席，黨魁Zhan Videnov於 1995 年 1 月就任總理，形

成首次左右共治的局面（Wikipedia, 2011）。在起初的一年左右共

治當中，總統實際上多是外交權的展現，例如與他國簽訂合作架構

或友好條約等；然至 1996 年中，保加利亞經歷了 1989 年後 嚴重

的經濟危機，政府在與他國的借貸上談判失利，不完備的經濟改革

                                                        
19. 甫上任之際，張俊雄在 2000 年 10 月 27 日宣布停建核四後，便在施政報告時被立法院動

用 12 次表決，以「行政院不尊重立法院，罔顧憲政體制」為由，拒絕讓其接受質詢，同

時無限期擱置中央政府總預算的審議，使張俊雄成為憲政史上第一位「不受歡迎人物」

的閣揆。對於此段歷程，請進一步參閱張峻豪、徐正戎（2007：51-108），於此不贅述。 

20. 本文於此同樣是參考 Robert Elgie 較為簡化的半總統制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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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穩定的銀行系統更導致通貨膨脹與三分之二的銀行破產，甚至

成為當時東歐國家中國民生產毛額 低的國家（林伊華，2000：94）。 

事實上，保加利亞的政治情勢與經濟環境息息相關，除了左、

右派

須強調，Zhelev 能當選總統， 重要的原因也非政黨

的支

的主要政黨提出不同經濟主張以外，Zhelev 所屬的民主力量聯

盟也因為在反對社會黨的共產化，以及提出一連串激進改革措施而

失去國會多數後產生分裂的問題，使得在左右共治發生之前，民盟

與總統 Zhelev 間的矛盾就已經存在，並且於 1991 年十月分裂為「運

動派」、「中心派」與「自由派」（洪茂雄，1999：188）。1992

年，國會對政府提出不信任投票通過，民盟部分成員和其他派系便

推無黨籍的 Berov 為總理，引起民盟其他派系成員的不滿，甚至準

備更激進地發起推翻政府、要求總統下台的行動。在當時，總統

Zhelev 便展現其政治上的高度地位，於 1993 年 6 月向全國發表談話

表示他不是民盟的總統，而是保加利亞 300 萬選民的總統。此外，

在後續行動上，其更著力於和政府謀求妥協與協調機制，以謀求政

治上安定。  

另外，必

援，而是具有社會崇高聲望，並且可發揮調節社會各階層及黨

派的力量（洪茂雄，1999：186）。保加利亞總統從憲法上的虛位元

首成為行政主導權的角色，長期以來雖然是極受爭議問題（Tavits, 

2009: 43），但政治與經濟立場的雙重矛盾，使得總統在左右共治時

期與總理產生高度衝突，而利用自身的高度，以及如過去站在無明

顯政黨基礎的地位，並扮演對外進行合作協議重要角色，則更易於

取得優勢地位。1996 年 5 月發生的經濟危機，使得社會黨內部發生

分裂，民主力量聯盟也藉機聯合其他小黨發起倒閣運動，並成功迫

使兩名政府部長下台；而總統在此時的「中庸」立場，反而同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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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了人民對內閣的不信任，鬆動社會黨的統治基礎， 後人民也走

上街頭，並造成政府垮台（洪茂雄，1999：191）。  

除了保加利亞外，葡萄牙也是足以對比此類型之例子。葡萄牙

憲法

制的樣態主要可分為二

（M

給予總理相當完整的行政權，強權總理也使論者甚至認為其已

經類似於內閣制的運作方式，如同保加利亞的憲法規範；不過，總

統對行政權的影響力依然顯著，包含否決權（veto power）與解散國

會權之運用，特別是 1982 年修憲賦予總統的覆議權，而依然存在半

總統制的內涵（Neto and Lobo, 2009: 234）。不過，總統的這些權

力是屬於消極性權力，亦即備而不用，但由於葡萄牙在政府的組成

上因為政黨的多元，使得「聯合內閣」的情形經常出現，也就是當

總統面對一個聯合內閣中的多數內閣（majority cabinet）時，其便會

減少自身的影響力，形成儀式性的總統，但若是面對一少數內閣

（minority cabinet），總統又會加深其影響力，牽制總理與國會（Neto 

and Lobo, 2009: 250-251）。綜合言之，保加利亞與葡萄牙這兩個案

例也同樣顯示出相衝突的行政權內部互動其實不必然會導致與國會

的衝突；並且，總統的奪權與否，更可能是存在於外在環境局勢的

劇烈改變之下，甚至會是國家解決政治或經濟僵局的重要因素。  

2、總統與總理共享行政權的左右共治  

大抵而言，後共國家選擇採取半總統

atsuzato, 2006: 317-318）：第一，是為了共產國家威權本質當

中兩人行政體制（ executive diarchy）的進化以及恩惠侍從政治

（clientelist politics）的運作；第二：為了抵銷民粹主義的政治潮流

以培植政治上的新人。因此，透過修憲以及實際運作消減總統的權

力，自然成為後共國家半總統制制度設計與運作之特色（張峻豪，

2011：130）。因此，在憲法規範確保總理的行政主導權，並加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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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擴權，將更能發揮規範性之效果。在這些國家當中，如波蘭，

其半總統制的維持便在於憲法當初作為抵擋民粹主義穩定槓桿

（stabilizer）的初衷（Matsuzato, 2006: 339），因此制度設計上更使

國會對總統提名總理有兩次不信任機會，將總理放在一個穩固的地

位，甚至憲法命令權是由部長會議發動，使得波蘭的半總統制運作，

在總理對總統負責動機弱的前提下，更可能導致「儀式性總統」的

出現，甚至有論者認為波蘭走上了「理性化的議會制」（陳宏銘、

梁元棟，2007：58）。不過，類似於保加利亞的情形，民選的總統

是否在左右共治甘於虛位，成為此類型產生行政權內部衝突的主要因

素。而 大的不同在於，憲法規範上對於奪權的「防範」機制越是完

整，則成為由「高度」衝突演變為「中度」衝突之重要關鍵。 21 

自 Lech Walesa 於 1990 年當選總統以來，波蘭歷經了兩次憲法

改革

小憲法之規定，總統可開始提名的過程，但國會有同意權、

                                                       

，一次是 1992 年的小憲法，另一次是 1997 年的新憲。本文目

前僅就波蘭在 1991 年至 1995 年發生的左右共治進行觀察，也就是

主要按照小憲法的規範。在先前 1989 年舊憲法中，總統提名總理須

獲得經國會同意，相當程度限制了總統的行政權行使，然 Walesa 作

為第一位民選總統，其政治企圖心必然存在，故在上任之初即展開

了擴權行動。然而，其一方面無法駕馭所屬之「泛團結工聯」的力

量，該聯盟所佔據之地位也非常有限，所以，如吳玉山所認為，其

擴權之成果或許僅具體展現在小憲法的制訂上（吳玉山，2002：

240）。  

按照

 
21. 基此，本文也認為，Sedelius and Ekman 二人對波蘭在 1991 至 1995 年，以及 1997 至 2001

年兩次的左右共治，其所界定之衝突向度同時橫跨「高度」、「中度」及「低度」，顯

見國會在其中的激烈行動為衝突之關鍵。本文目前將先就 1991 至 1995 年的左右共治進

行觀察，期望能更凸顯在波蘭憲法變遷過程中總統權力變化下的衝突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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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

微降低了衝突，但 Walesa 對繼任的總理依然繼續

爭權

除了波蘭之外，法國的左右共治也可成為此類型之對照。其

在 1

府在被提名後 14 日應向國會提出信任案、國會提出不信任後可

自行決定總理與內閣，但應由總統同意等規定，被認為是波蘭眾院

和總統權力間的妥協，並且為國會堅持對政府具有整體監督制衡權

力，以及 Walesa 要求擴增總統權力下妥協的產物（陳宏銘、梁元棟，

2007：57）。在 1993 年正式由民主左派聯盟與農民黨達到三分之二

的多數組閣，而非先前較鬆散聯盟的左右共治正式形成後，Walesa

便試圖在當時的小憲法下找到模糊之處以擴張其權力，例如擱置預

算案以創造解散國會的時機，迫使國會透過建設性不信任案使屬農

民黨的總理 Pawlak 下台，更換了總理為左派聯盟的 Oleksy（吳玉山，

2002：261）。  

不過，雖然稍

，甚至造成法案延宕，直至第一次的左右共治結束為止。在此

可見，行政權內部衝突雖然可以透過國會與憲法的牽制使總統難以

盡其所欲，甚至是比前三種運作類型較低度的衝突模式，但民選總

統的奪權以及左右共治的難以預測性依然存乎其中。不過，波蘭的

經驗更在於顯示了制度在此種類型中發揮之功效，後續 1997 年新憲

的制訂，轉向更限制總統之權力，甚至弱化其國防、外交權，都顯

示此種左右共治類型在制度影響下能造成行政、立法相對和緩之可

能。  

而

986 年、1993 年及 1997 年三次出現的左右共治，與歷史上在憲

政發展的過程中，法國總統願意尊重國會，受國會生態約制的憲政

精神有相當程度的關係，而總統在面對與己不同黨之國會，經由民

意調查而認知必須形成左右共治也同樣是關鍵因素（林繼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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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另外，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 49 條規定政府應向國會負責，

表現的方式乃是政府主動提出信任案要求國會通過，使得責任政治

的實踐更受制度制約，亦為總理單向對國會負責，且總統願意認同

左右共治目標的原因。 23 因此，這種共享行政權的左右共治受到制

度與非制度面的雙重影響，總統放棄自身權力並降低奪權之程度更

是明顯。然而，法國是否會如波蘭的情形轉向更「防範」左右共治

的難題，或者乾脆順應總統權力之不甘於虛位，而轉向「總統制」？

顯示了此類型的左右共治雖較能帶來穩定，走向卻是 複雜難測的。 

五、結 語 

本文綜合左右共治的應然與實然面貌，並透過四種左右共治運

作類型檢驗半總統制穩定與否。首先，在行政權歸總統這個面向上，

從目標不一致的總統與總理互動關係之中實難以推估會造成行政、

                                                        
22. 依照林繼文的分析，以左右共治當事人的民調支持度來看，第一次左右共治時密特朗持

續領先席哈克，顯示左右共治有助其勝選；第二次左右共治時密特朗不連任，支持度也

較巴拉度總理為低；到了第三次左右共治，席哈克總統和喬斯班總理的民意支持度都相

當高，顯示左右共治有助於雙方當事人提升其支持度。 

23. 法國第五共和憲法第 49 條規定：「總理得就其施政計劃，或於必要時，就一般政策之宣

告，經部長會議審議後，向國民議會提出對政府信任案。國民議會得依不信任案之表決

以決定政府之去留。此項不信任案須經國民議會至少十分之一議員之連署，始得提出。

動議提出四十八小時之後，始得舉行表決。不信任案僅就贊成票核計，並須獲全體議員

絕對多數始能通過。不信任案如被否決，原提案人，在同一會期中，不得再提不信任案，

但本條第三款所規定之情形不在此限。總理得就通過某項法案為由，經部長會議討論審

議後，向國民議會提出信任案以決定政府之去留。在此情形下，除非在二十四小時內，

有不信任案之動議提出，並依本條前款之規定進行表決，否則政府所提法案即視同通過。

總理有權要求參議院就其一般政策之宣告予以正式認可。」後續，在 2008 年 3 月的修憲，

針對本條文「總理得就通過某項法案為由」過於籠統的問題，修正為「財政法草案以及

社會福利財政法草案」，以強化政治責任與立法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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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相對穩定；同樣地，即便行政權歸屬總理，相衝突的總統與

總理也可能使行政權與立法權的衝突雖猶然存在，不過，這兩項類

型除了在某些時期會較為穩定，也顯現出具有改革之契機。 24 

而從老牌半總統制國家與台灣的經驗來看，各種類型的左右共

治出現之後，更可能導致半總統制的走向難以預測，德國威瑪共和

時期顯示了總統從退讓到積極奪權之過程，台灣的短暫左右共治是

一種權宜之計而後走上了行政與立法的更激烈衝突，至於葡萄牙顯

示了總統基於不同的政治結構而減少或加深影響力，法國第五共和

更凸顯了總統的順勢而為或者不為。因此，本文經由左右共治不同

類型的提出與比較，更顯示了其間不同成因乃是分析半總統制是否

穩定的 重要關鍵。由於左右共治可能是理性抉擇下的行為結果，

也可能是不得不為的制度效果，更可能是受到政治文化及社會結構

所牽動；因此在這些討論當中，本文也進一步引出了一項問題，就

是當實然面與應然面綜合起來時，究竟這樣的雙向互動關係應如何

確認。如同本文所指的制度、行為者、政治文化與環境結構等各項

因素，其實都交織在這四種左右共治的類型之中。  

事實上，隨著制度研究途徑的更多元化，傳統制度主義者（old 

institutionalism）所認為制度影響行為者的單向論述已經遭遇更多挑

戰，總統與總理的行為互動轉向影響半總統制的憲法規範內涵，而

不應以左右共治的應然面檢視總統任命總理的憲政選擇，正是本文

的研究起點。在府會不一致下，總統任命同黨人士出任總理所形成

的「少數政府」運作方式，雖常是論者認為半總統制運作「危難」

                                                        
24. 因此，也如同 Elgie（2005: 107-108）所提及，平權的半總統制也不必然會對民主帶來衝

突，當左右共治發生在民主還很脆弱的國家之中，要達成真正的平權便有相當程度的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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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ls）的表徵，甚至在新興半總統制國家中，少數政府更因此常

被視為極可能導致憲政衝突或僵局，以及造成民主潰敗之主因（Elgie, 

2008b: 49-50）；然而，若觀諸府會一致的情況下，若總統意志太過

凌駕於總理之上，形成「超級總統制的半總統制」，也同樣會影響

行政與立法機關的互動關係；當國會與總統之間的利益取捨有所不

同，國會也不必然對總統的要求照單全收。  

雖然憲政應然面的重要性大不如前，但行為者與制度的雙向關

係應如何確認？兩者之間在不同國家是否互有優先性？文化、環境

結構在其中又扮演何種角色？種種的制度研究問題即便為新制度主

義者（new institutionalism）長期關注，但半總統制研究似乎尚未就

制度、行為者與結構之間的關係進行更精細的分析。基此，本文未

來的發展方向，更將朝向政治行動者與制度間的雙向建構，以釐清

更多元的半總統制運作類型，成為比較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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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ubtypes of Cohabitation 

in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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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paper will discuss various forms of “cohabitation” 

through the constitutional stipulations and intra-execu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inherent in semi-presidentialism system. By examining the cases 

of newly democratic countries with semi-presidential systems, this 

paper seeks to demonstrate that many authors supposed 

“cohabitation” that should exist is not guaranteed in this system, 

and the operational types are highly complex and unpredictable, 

due to the many variables inherent in the “yielding” or “competing 

for” executive power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Thus, between the “normative” and “positive” aspects, it is 

necessary to point out various forms of “cohabitation” in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and outline the details of the internal 

workings of the executive power based on the variables of goals 

and mean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prime minister to explain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hip more effectively. 
    
Key words: semi-presidentialism, cohabitation, president, prime 

minister, execu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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